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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沈鈺恩

電話：(08)7320415轉3657

傳真：(08)7322779

電子信箱：a002152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仙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17283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旨揭工作坊實施計畫 (3548285_11017283200_1_3548285_11017283200_1.pdf、

3548285_11017283200_1_3548285_11017283200_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委請本縣長興國小辦理「110-111年數位學習推

動計畫」之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，請貴校鼓勵教師踴

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0-111年度「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計畫」辦

理。

二、繼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計畫之概念，為普及本縣國中小學科

技輔助教學規劃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化創新教學智

慧學習情境，以提升教學成效，並使各校師生善用現有互

動式資訊教學設備及數位學習平台，進而結合行動載具使

用，發揮多元運用效益，爰辦理旨揭工作坊。

三、旨揭工作坊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地點：長興國小視聽教室。

(二)參加對象（錄取優先順序）：

１、「本縣110-111年數位學習推動計畫」長興群學校計畫

內教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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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「本縣110-111年數位學習推動計畫」計畫內教師。

３、其餘名額開放全縣國中小教師報名，並依報名先後順

序錄取。

(三)各場次時間：

１、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(一)：110年5月19日(星期

三)上午9時至12時、110年6月19日(星期六)上午9時至

12時。

２、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(二)：110年5月19日(星期

三)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、110年5月26日(星期三)下

午1時30分至4時30分、110年6月9日(星期三)下午1時

30分至4時30分。

(四)各場次因座位有限，並為維持上課品質，各場次人數為

80人為限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請參加研習之人員，於研習前逕上全國教師

在職進修資訊網(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)，依

各場次提供線上報名。

(六)研習現場備有無線網路環境，請自行攜帶iPad平板電

腦，以利實機操作。

(七)因研習舉辦日期適逢學生上課時間，校內停車格有限，

並提倡節能減碳及停車方便，請參加人員共乘或騎車前

往。

(八)請配合量測體溫並全程佩戴口罩做好個人防疫工作。

四、本府同意核予參與教師公(差)假登記，如有課務得派代，

研習期間如遇假日，請各校依實際參與時間，一年內本權

責核實給予補休，惟課務請自理。
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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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府同意依參與教師實際出席狀況核發研習時數每場3小

時，請落實簽到退機制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81


